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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兩宗官司在上訴中
據彭博報道，這一案件始於2017年，當時歐盟委

員會作出裁決，認定谷歌在搜索引擎中通過高排名
展示自家購物服務，同時壓低競爭對手排名，違反
了歐盟反壟斷法。谷歌在過去十年間已累計被處以
82.5億歐元(709.5億港元)的歐盟反壟斷罰款。該公司
對涉及其安卓(Android)行動裝置操作系統與廣告服
務AdSense的兩項裁決提出了挑戰，目前正在等待判
決。

谷歌發言人表示，公司對歐盟法院判決感到失
望，谷歌2017年向歐盟提出的解決方案明明幫助了
其他購物服務獲得更多的點擊量。

歐盟的反壟斷執法機構不僅關注谷歌在搜索領域
的主導地位。過去10年，反壟斷執法機構針對谷歌
進行多項調查，並作出3宗懲罰，罰款總計82.5億歐
元。這次的購物案是3宗罰款中的第一輪。

在購物案之後，2018年，谷歌因涉嫌在合約條款
中施加限制，被罰款43億歐元。這些條款禁止平板
電腦和手機製造商在運行安卓系統的設備上添加競
爭對手的應用和網絡瀏覽器。

隨後不到一年，谷歌與其AdSense搜索廣告產品簽
訂排他性在線廣告協議，打壓廣告競爭對手，遭到
了14.9億歐元的罰款。

在擔任歐盟競爭專員期間，維斯塔格將谷歌列為
了主要打擊對象，她表示，解決谷歌在廣告技術領
域主導地位的唯一辦法是要拆分谷歌的相關業務。

去年，歐盟新法規《數碼市場法》全面生效，監
管機構希望谷歌的行為能得到最終修正。這一法規

包括了多項該做和不該做的規定，其中一項是強制
要求大科技公司不得偏袒自家服務，進行不利於競
爭對手的操作。顯然，這是歐盟與谷歌多年來鬥智
鬥勇獲得的啟發。

美控其三重壟斷數碼廣告市場
與此同時，當地時間9日，美國北弗吉尼亞聯邦法

院開審谷歌反壟斷第二案，司法部指控谷歌非法控
制了用於購買和銷售數碼廣告的軟件市場，不公平
地提高了客戶投廣告的價格，使得網站創建者的收
入少了，而廣告客戶支付的費用多了。

司法部指控，谷歌非法控制了用於購買和銷售數
碼廣告的軟件市場，即廣告技術，試圖迫使谷歌放
棄其Ad Manager產品。有媒體指出，本案聚焦谷歌
廣告業務中價值310億美元的部分業務，該業務將網
站發行商和廣告主進行匹配，廣告技術堆棧決定了
互聯網上的眾多網站會出現哪些橫幅廣告。

司法部當天表示，谷歌利用對 DoubleClick 和
AdMeld 等公司的收購，早早消除了對其廣告業務的
威脅，谷歌對廣告技術堆棧中多種技術的控制產生
了衝突，這類衝突鼓勵谷歌進行自我交易。司法部
的起訴書甚至將美國陸軍列為受到谷歌壟斷行為傷
害的廣告主之一。訴狀稱，美國政府自2019年以來
已花費1億美元購買互聯網廣告。

作為司法部的第一位證人，傳媒公司Gannett的營
收主管沃爾夫當天在法庭作證時表示，在出版商今
日美國(USA Today)每年向廣告技術公司支付的1500
萬美元費用中，約有1000萬美元流入谷歌，約佔這
類廣告技術支出的三分之二。Gannett說，出版商依

賴谷歌的廣告工具，
不管它們是好是壞，
都沒有其他好的替代
品，試圖擺脫谷歌將
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司法部的代表律師
活德對法官表示，谷
歌當天之所以站在被
告席，並不是因為公
司規模龐大，而是因
為他們利用規模來壓制競爭對手，谷歌的行為完全
是典型的壟斷行為。

活德將谷歌的出版商廣告服務器業務、廣告交易
平台AdX和廣告商廣告網絡稱為三重壟斷。活德還
說，在每一條業務線上，谷歌都佔有至少一半的市
場份額，以某些衡量標準看，佔據的份額甚至高達
91%。

谷歌當天回應稱，美國政府不擇手段與谷歌對簿
公堂，將導致荒謬的結果，它們並不能反映當代互
聯網廣告的現狀。在呈交法庭的文件中，谷歌辯
稱，美國司法部的訴訟過於狹隘地關注網站廣告。

數碼廣告業務或臨分拆風險
谷歌還指責美國司法部誇大了谷歌的市場份額，

該份額並未計入亞馬遜、Meta、微軟和 TikTok 等
競爭對手，如果計入其他來源的競爭，谷歌在廣告
交易市場的份額將從34%減半至17%。谷歌表示，廣
告商可以選擇使用谷歌或對手的工具，甚至可以將
廣告支出從網站轉移到不涉及谷歌廣告技術的其他

格式和平台，例如Instagram或Netflix。
谷歌代表律師鄧恩警告，如果谷歌被判分拆，只

會讓其他科技巨頭受益。若谷歌被迫拆分廣告技術
業務，可能引起數碼廣告行業洗牌。

有評論分析，本案的焦點是谷歌的廣告工具，也
就是谷歌 2000 億美元數碼廣告業務的重要組成部
分。這些工具讓廣告買家能夠方便地購買廣告位，
並讓廣告賣家，如網站所有者，能夠出售其廣告空
間。如果司法部勝訴，將至少尋求分拆谷歌廣告管
理套件（GAM），谷歌還可能面臨大量來自廣告商
的賠償訴訟。

摩根士丹利認為，面對谷歌在互聯網搜索和廣告
領域的壟斷，美國司法部主要關注解決3個問題：競
爭強度、數據規模優勢和反競爭定價。司法部較有
可能尋求進一步糾正谷歌的數據優勢和反競爭定
價，鼓勵競爭對手投資互聯網搜索領域，比如取消
自適應搜索廣告（RSA）中的排他性條款、讓用戶
進行屏幕選擇、允許訪問谷歌的 「點擊/查詢/用
戶」數據、廣告競價定價控制。

七年拉鋸戰終極敗訴

谷歌遭歐盟反壟斷
【香港商報訊】歐盟法院10日裁定美國Alphabet旗下公司谷歌在一宗反壟斷案中終極敗訴，

未能推翻歐盟反壟斷監管機構2017年對它處以24.2億歐元（約211億港元）的巨額罰款。判詞
指出，谷歌在搜索引擎中通過高排名展示自家購物服務，同時壓低競爭對手排名，濫用壟斷力
量打擊競爭對手。這宗橫跨7年的官司告一段落，意味着谷歌不能再對此進行上訴。

重罰211億

谷歌同時面對來自歐盟及美國的反壟斷官司。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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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於 2024 年 9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6 人，实到董事 6 人，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审议、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於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达成的议案》。
根据《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
和《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已於
2024 年 1 月 29 日届满。董事会经核查后认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将按规定对符合条件
的 272 名激励对象办理 A 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事
宜，本次解除限售的 A 股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4,870,556 股。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海华谊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於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达成的公告》（临时公告编号：2024-039）。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於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
稿）》和《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公司 6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等原因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
件，其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311,300 股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11 名激励对象因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常退休或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等原因，其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 419,186 股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此外，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情况，公司
应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3,247,331 股。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回购并注销前述合
计 3,977,817 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公司按规定以自有资金回购注销 3,977,817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公
司进行了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 年度的权益分派，共计派
息每股 0.8 元，因此公司应根据《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对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的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海华谊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於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临时
公告编号：2024-040）。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於注册资本变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海华谊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於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临时公告编号：2024-038）。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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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於 2024 年 9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3 名，实到 3 名，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全票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於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达成的议案》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3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海华谊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於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达成的公告》（临时公告编号：2024-039）。

二、审议通过了《关於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3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海华谊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於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临时
公告编号：2024-040）。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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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注册资本变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回购并注销 A 股限制性股票合计 3,977,817 股，
因此公司股本总数将减少至 2,127,471,781 股，相应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2,127,471,781 元。鉴於前述回购注销引起公司股份总数及注册资本变更，公司
拟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一、章程第六条原为：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31,449,598 元。
现修改为：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27,471,781 元。
二、章程第二十条原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2,131,449,598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 2,131,449,598 股。
现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2,127,471,781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2,127,471,781 股。
授权董事会秘书代表公司负责处理因上述修订所需的各项有关申请、报批、

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包括依据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进行文字性修改）。该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623   900909      股票简称：华谊集团   华谊 B 股     编号：2024-039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达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已达成，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 272 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为 4,870,556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23%。

2.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日为 2021 年 1 月 28 日，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已於 2024 年 1 月 29 日届满。

3. 本次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在相关部门办理完解除限售手续后、於上市
流通前，公司将另行发布相关提示性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谊集团”）於 2024
年 9 月 9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於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达成的议案》。根据《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上海华
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和《上
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董事会经核查后认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具体情况如下：

一、激励计划的主要批准与实施
1. 2020 年 11 月 24 日，华谊集团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

<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於制定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实施考核办法 > 与 < 实
施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於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A 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海华谊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肯定的独立意见。

2. 2020 年 11 月 24 日，华谊集团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
<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
议案》及《关於制定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实施考核办法 > 与 < 实
施管理办法 > 的议案》。

3. 2020 年 12 月 8 日，公司披露了《关於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上海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
具了《关於同意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
复》（沪国资委分配【2020】405 号），原则同意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

4. 2020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0 年 12 月 5 日期间对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除 4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不再参与本次激励计划
外，公司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5. 2020 年 12 月 10 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於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及《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

6. 2020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於 <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於制定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实施考核办法 > 与 <
实施管理办法 > 的议案》及《关於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A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於 2020 年 12 月 17 日披露了《2020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7. 2020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调整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规定，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8.2024 年 7 月 1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 <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并调整对标企业的议案》。

9.  2024 年 7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於 <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并调整对标企业的议案》。

10. 2024 年 9 月 9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十届监
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达成的议案》、《关於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
象己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监事会
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达成情况
（一）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1.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

授予登记完成之日后的 36 个月为限售期，限售期满后的 36 个月为解除限售期，
公司在解除限售期内分三批解除限售。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
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

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48 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

起 60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60 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

起 72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2. 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日为 2021 年 1 月 28 日，
即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已於 2024 年 1 月 29 日届满。

（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达成的说明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

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序号 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达到解除限售条件

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本项解除限售条件

2

公司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股东会、 董事会、经理层组织健全，
职责明确。外部董事（含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
（2）薪酬委员会由外部董事构成，且薪酬委员会制度健全，
议事规则完善，运行规范；
（3）内部控制制度和绩效考核体系健全，基础管理制度规范，
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劳动用工、薪酬
福利制度及绩效考核体系；
（4）发展战略明确，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良好，经营业绩稳
健；近三年无财务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记录；
（5）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公司具备相关条件，满
足本项解除限售条件

序号 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达到解除限售条件

的说明

3

1、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
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符合《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
试行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
（2）任职期间，由於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漏上市公司经
营和技术秘密、实施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声誉和对
上市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等违法违纪行为，给上市公司
造成损失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
形，满足本项解除限售

条件

4

公司层面业绩条件 -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考核目标：
①以 2019 年为基数，2022 年归母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於
5%；
② 2022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於 3.36%；
③以 2019 年为基数，2022 年华谊旗下蜂花、回力老字号品牌
销售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於 3%；
④ 2022 年安全环保投入占制造业收入比例不低於 1.8%；
⑤ 2022 年研发费用占制造业收入比例不低於 2.2%；
⑥ 2022 年公司业绩综合指数处於对标企业中上游水平。
子公司层面考核安排： 华谊集团子公司每个考核年度设置一
定的业绩考核指标，子公司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比例与其所属子公司对应考核年度业绩考核
指标完成情况挂钩。实际业绩≥业绩考核指标，解除限售比
例 100%，实际业绩 < 考核指标，按完成情况同比例解除限售，
实际业绩 < 业绩考核指标 60% 的，解除限售比例为 0。

公司层面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业绩考核目标已达
标，公司业绩综合指
数分位值为 62.32，公
司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
为 60%。涉及子公司激
励对象的，其所属子公
司考核年度实际业绩均
大於等於其业绩考核指
标，解除限售比例均为

100%。

5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业绩条件：
根据公司制定的《股权激励考核办法》，激励对象只有在上
一年度绩效考核满足条件的前提下，才能解除限售当期限制
性股票，具体解除限售比例依据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确定，绩效评价中的特殊情况由董事会裁定。具体如下：

上一年度个人
绩效评价结果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可解除限售比
例

100%
100%（高级管理

人员为 90%）
60% 0%

激励对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常退休或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
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等原因而不在公司任职，且服务期
间符合个人绩效考核要求的，允许按激励对象在 2019-2021 
年任期内的实际服务年限的比例折算调整可解除限售权益，
待达到可行使时间限制和业绩考核条件时行使权益，激励对
象退休后其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不再纳入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 261 名激励对象在
2019 年至 2021 年任期内
服务年限满 3 年，且个
人绩效评价结果达到良
好及以上（其中涉及高
级管理人员的已达到优
秀），个人绩效评价结
果对应的可解除限售比
例均为 100%；公司 11
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评
价结果达到良好及以上，
个人绩效评价结果对应
的可解除限售比例均为
100%，但在 2019 年至

2021 年任期内因退休或
组织安排调离公司等原
因，应按照其实际服务
年限比例折算调整可解

除限售股票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情况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

激励对象为 272 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为 4,870,556 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 0.23%。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
获授予限制性股票

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顾春林 副总裁 556,800 111,360 20

李良君 副总裁 324,800 64,959 20

陈大胜 副总裁 418,700 83,739 20

刘文杰 副总裁 207,700 41,539 20

顾卫忠 副总裁 207,700 41,539 20

徐力珩
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
207,700 41,539 2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1,923,400 384,675 20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23,161,200 4,485,881 19.37

合计 25,084,600 4,870,556 19.42

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278 人，6 名激励对
象在劳动合同期内主动离职等原因，其已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回购注销；公司 261 名激励对象在 2019 年至 2021 年任期内服务年限满
3 年，且个人绩效评价结果达到良好及以上（其中涉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已达到
优秀），个人绩效评价结果对应的可解除限售比例均为 100%，结合公司层面
的可解除限售比例，该 261 名激励对象合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
4,573,480 股；公司 11 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评价结果达到良好及以上，个人绩
效评价结果对应的可解除限售比例均为 100%，但在 2019 年至 2021 年任期内
因退休或组织安排调离公司等原因，应按照其实际服务年限比例折算调整可解
除限售股票。结合公司层面的可解除限售比例，该 11 名激励对象合计可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 297,076 股。因此，本次实际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
象人数为 272 人。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达成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

权激励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规定，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相关激励对象解除限
售资格合法、有效，议案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按规定对符合条件的
272 名激励对象办理 A 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事宜，
本次解除限售的 A 股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4,870,556 股。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相关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

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解除限售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要求。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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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

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谊集团”）於 2024

年 9 月 9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於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上海
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和《上
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公司 6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等原因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其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 311,300 股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11 名激励对象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正常退休或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并结合公司及个人层面考核情况等原因，其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 419,186 股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此外，因公司及个人层面
考核情况等原因，公司应回购注销 261 名激励对象共计 3,247,331 股限制性股票。
综上，公司决定对 278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共计 3,977,817 股进行回购注销，占注销前公司股份总数的 0.1866%。

公司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即 3.85 元 / 股，公
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进
行了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 年度的权益分派，共计派息每
股 0.8 元。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的价
格相应调整为 3.05 元 / 股。

一、激励计划的主要批准与实施
1.  2020 年 11 月 24 日，华谊集团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於 <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於制定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实施考核办法 > 与 <
实施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於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A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海华谊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肯定的独立意见。

2. 2020 年 11 月 24 日，华谊集团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
<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
议案》及《关於制定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实施考核办法 > 与 < 实
施管理办法 > 的议案》。

3. 2020 年 12 月 8 日，公司披露了《关於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上海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
具了《关於同意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
复》（沪国资委分配【2020】405 号），原则同意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

4. 2020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0 年 12 月 5 日期间对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除 4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不再参与本次激励计划
外，公司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5. 2020 年 12 月 10 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於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及《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

6. 2020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於 <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於制定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实施考核办法 > 与 <
实施管理办法 > 的议案》及《关於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A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於 2020 年 12 月 17 日披露了《2020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7. 2020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调整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规定，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8. 2024 年 7 月 1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 <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并调整对标企业的议案》。

9. 2024 年 7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於 <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并调整对标企业的议案》。

10. 2024 年 9 月 9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十届监
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达成的议案》、《关於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监事会
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回购注销的原因及回购数量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 6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等原因不

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其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311,300 股股票应由公司回
购注销；11 名激励对象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常退休或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并
结合公司及个人层面考核情况等原因，其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419,186 股股票应
由公司回购注销；此外，因公司及个人层面考核情况等原因，公司应回购注销
261 名激励对象共计 3,247,331 股限制性股票。

综上，公司应回购并注销前述合计 3,977,817 股限制性股票。
（二）回购价格调整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

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息、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或缩股、配股等事项，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
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派息：P ＝ P0-V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回购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调整后的 P 仍需大於 1。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公

司进行了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 年度的权益分派，共计派
息每股 0.8 元，因此公司应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本次回购限制
性股票的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三）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限售流通股 26,152,835 -3,977,817 22,175,018

无限售流通股 2,105,296,763 0 2,105,296,763

总计 2,131,449,598 -3,977,817 2,127,471,781

注：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

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
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 A 股限制性股票事项及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按规定以自有资金回购注销 3,977,817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公司 A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进行了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 年度的权益分派，共计派息每股 0.8 元，
因此公司应根据《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的规定对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的价格进行相应调整。此议案尚需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及本次回购价格调整相关事

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注
销及本次回购价格调整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要求。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